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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电子文件应当连

同元数据一并收集。收集的元数

据应当符合《数字档案室建设指

南》、《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

管理规范》（GB/T18894）、《文书

类 电 子 文 件 元 数 据 方 案 》

（DA/T46）、《照片类电子档案元

数据方案》（DA/T54）、《录音录

像 类 电 子 档 案 元 数 据 方 案》

（DA/T63）等规定。

第三节 整理与归档

第三十一条 机关应当按照

本规定第二十三条制定统一的

档案分类方案。不同门类、载体

或形式的档案的分类方法应当

协调呼应，便于档案的统一管理

和利用。分类方案一经确定，应

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动。

机关档案分类方案一般采用年度、机

构（问题）、保管期限等分类项进行复式分

类，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机关档案整理应当遵循

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材料之间

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

利用，逐步推进卷件融合管理。

文书档案、照片档案、录音档案、录像

档案、实物档案一般以件（张）等为单位进

行整理。科技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一

般以卷为单位进行整理。其他门类档案根

据需要以卷或件为单位进行整理。整理方

法分别按照相应要求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机关档案应当逐卷或逐

件编制档号。档号应当指代单一，体现档

案来源、档案门类、整理分类体系和排列

顺序等档案基本属性。档号结构应当符合

《档号编制规则》（DA/T13）、《归档文件整

理规则》（DA/T22）和《数字档案室建设指

南》要求，不同载体或形式的档号编制方

法应当协调呼应。

机关档案门类宜按照文书（WS）、科

技（KJ）、人 事（RS）、会 计（KU）、专 业

（ZY）、照片（ZP）、录音（LY）、录像（LX）、

业务数据（SJ）、公务电子邮件（YJ）、网页信

息（WY）、社交媒体（MT）、实物档案（SW）

设置一级门类代码，按照科研（KJ·KY）、基

建（KJ·JJ）、设备（KJ·SB）设置科技档案二

级门类代码。专业档案按照相关规定设置

二级门类代码。

第三十四条 机关档案应当编制检索

工具，满足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需要。

机关档案应当按照《档案著录规则》

（DA/T18）进行著录。传统载体照片、录音、

录像档案和实物档案应当详细著录背景、

人物、来源等信息。档案著录应当与目录编

制、元数据收集等工作和要求协调对应。

第三十五条 机关档案经文书或业务

部门整理完毕后，应当在第二年 6 月底前

向机关档案部门归档；采用办公自动化或

其他业务系统的，应当随办随归。归档时

间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归档时交接双方根据归档目录清点

核对，并履行交接手续。机关档案实现随

办随归的，还应当按规定履行登记手续，

记录电子文件归档过程元数据。任何部门

和人员不得将应归档文件材料据为己有

或拒绝归档。

第三十六条 归档文件材料应当为原

件。电子文件需要转换为纸质文件归档

的，若电子文件已经具备电子签名、电子

印章，且电子印章按照规定转换为印章图

形的，纸质文件不需再行实体签名、实体

盖章。

满足本规定第五章规定且不具有永

久保存价值或其他重要价值的电子文件，

以及无法转换为纸质文件或缩微胶片的

电子文件可以仅以电子形式进行归档。

第四节保管与保护

第三十七条 机关应当根据档案载

体的不同要求对档案进行存储和保管。

档案存储和保管应当确保实体安全和信

息安全。

机关应当制定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并

定期组织演练，以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

害。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应当纳入机关总体

应急预案。

（二）意外伤害

1、享受范围

参保职工因外伤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且无第三方责任发生的急诊医疗费用、入

院前三天内能作为确诊住院病种依据的本

院门诊辅助检查费用、住院医疗费用，纳入

报销范围。

2、享受标准

参照普通住院标准执行

3、享受流程

①市域内医疗机构：在就诊医院填写

《运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调查表》，

由调查机构（保险公司）调查确认无第三方

责任后，在就诊医院即时享受待遇。

②市域外医疗机构：参保职工出院后

携带住院发票、清单、病历（首页、出入院记

录、化验检查报告单、手术记录、麻醉记录、

长短期医嘱、耗材合格证）、本人社保卡复

印件到医保中心填写《运城市基本医疗保

险意外伤害调查表》，由调查机构（保险公

司）调查确认无第三方责任后，在绛县医疗

保险服务中心职工窗口享受待遇。

（三）中医日间治疗

1、享受范围

“中医日间治疗病种”是指以针灸等中

医手段治疗为主，日间可完成治疗、病情相

对稳定、不需占有固定床位，患者在完成日

间治疗后，可不占有医院固定床位，夜间可

返家休息的病种。我县具备条件（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的责任医师由副高级职称以上

中医医师担任；基层医疗机构的责任医师

由执业医师以上中医医师担任）定点医疗

机构都可开展。参保职工符合中医日间治

疗标准的均可享受待遇。

2、享受标准

市级二类收费标准（三级乙等及二级

甲等）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日间治疗病种的

日均治疗费用不超过 255 元；县级二类收

费标准（三级乙等及二级甲等）医疗机构开

展中医日间治疗病种的日均治疗费用不超

过 225 元；三类收费标准（二级乙等及以

下）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日间治疗病 种的日

均治疗费用不超过 180 元。

3、享受流程

参保职工携带本人《社保卡》在就诊定

点医疗机构即时享受待遇。

温馨提示：①“中医日间治疗”医疗费

用按一次普通住院结算，参保患者住院期

间发生的且与本次治疗相关的辅助检查

费用一并纳入该次费用结算。②参保患者

实行“中医日间治疗”治疗期间，各医疗机

构应将医疗费用按规定要求上传，出院后

一个月内不得再次进行日间治疗。③参保

人在中医日间治疗期间，确因病情改变需

退出“中医日间治疗”管理的，按普通住院

结算。

（四）生育保险

1、享受范围

参保职工因生育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时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报销范围。

2、享受标准

①产前检查费按人头定额付费，在一

类、二类、三类定点医疗机构的支付标准分

别为：700 元、600 元、500 元。

②自然分娩按病种付费，在一类、二

类、三类定点医疗机构的支付标准分别

为：2700 元、1700 元、1500 元；剖宫产分娩

按病种付费，在一类、二类、三类定点医疗

机构的支付标准分别为 6000 元、3900 元、

3300 元。

③住院分娩时有合并症或并发症的实

行按项目付费。

④参保人员因保胎、妊娠期糖尿病、

高血压等住院期间未生产等治疗发生的

医疗费用，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

政策按比例支付，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

3、享受流程

①市域内医疗机构：在就诊医院即时

享受待遇。

②市域外医疗机构：参保职工出院后

携带外地生育保险住院报销需要携带住院

发票、清单、病历（首页、出入院记录、化验检

查报告单、手术记录、麻醉记录、长短期医

嘱、耗材合格证）、本人社保卡复印件到绛县

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职工窗口享受待遇。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四十四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应当对未

成年人进行卫生保健和营养指导，提供必要

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疾病预防工作。

卫生部门应当做好对儿童的预防接种

工作，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

费；积极防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加强对传

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幼儿园、

托儿所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

极发展托幼事业，办好托儿所、幼儿园，支持

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兴办哺乳室、托儿所、

幼儿园。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

种形式，培养和训练幼儿园、托儿所的保教

人员，提高其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

第四十六条 国家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

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

第四十七条 未成年人已经完成规定年

限的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政府有关部门和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对他们进行职业教育，为他们创造劳动

就业条件。

第四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应当协助有关部门教育和挽救违法犯罪的

未成年人，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十九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的，被侵害人及其监护人或者其他组织

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应当

依法及时处理。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

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

第五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并适应未成年人生

理、心理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保障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司法活动中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

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

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

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

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

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

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

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

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

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

养费用。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

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

指定专人办理。

第五十六条 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

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

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应当保护

被害人的名誉。

第五十七条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

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

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

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

学、升学、就业不受

歧视。

第五十八条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新闻报道、影视

节目、公开出版物、

网络等不得披露该

未成年人的姓名、

住所、照片、图像以

及可能推断出该未

成年人的资料。

绛县档案馆 宣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